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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房产管理局文件

淄房发〔2018〕7号

关于加强商品房价格备案
网签合同备案及合同变更与撤销管理的通

知(试行）

各区县房管局，高新区房管处，文昌湖区建设局，经开区建

设局,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：

为规范商品房价格备案、网签合同备案及合同变更与撤

销管理等有关问题，根据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

商品房销售条例》、《关于切实加强购房资格审核严格落实差

别化住房信贷和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鲁建房字〔2017〕6号）、

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

作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〔2017〕30号）等法律提出如下要求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加强商品房价格备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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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预售许可时应合理定价，在

楼盘表上申报公示的价格即为备案价格。对备案价格过高或

上涨幅度过快的项目，应按照预售许可受理审批途径，经区

县房产主管部门或市局有关单位审核后方可备案。

（二）房地产开发企业领取预售许可证后应 10日内一次

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明码标价。3个月内不得上调备案价

格，3个月后房屋价格确需调整时，须向房产主管部门申报，

房产主管部门按照年度涨幅不得高于上一年度当地城镇居民

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进行审核，超出的不予核准。

（三）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的网签价格不得高于

备案价格，可在备案价格 15%范围内下调。对全装修住宅、

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以及国家康居示范工程项

目，凭有关资料可适当提高备案价格。

二、规范新建商品房网签合同备案管理

（一）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买受人通过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

系统签订合同并打印，双方确认签字。

（二）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网签 20日内扫描带有签字的合

同原件，通过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上传PDF格式的扫描

件，提出备案申请。（超过日期没有按时备案的，暂停网签业

务，督促进行整改）。

（三）市局或区县局有关科室（单位）审核通过后 5个
工作日生成备案编号，开发企业打印备案证明交给买受人。

（四）买受人根据备案证明可通过“淄博房产信息”微

信公众号查询网签备案情况。

三、严格商品房买卖合同信息变更与网签备案撤销管理

（一）规范商品房买卖合同信息变更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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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房买卖合同符合下列情形的可办理信息变更：

１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买受人信息、合同约定信息等内

容输入错误，需要更正的；

２．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二）加强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撤销管理

已在网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，除以下情形外，不得

撤销商品房网签合同。

１．因房屋质量问题申请撤销合同网上备案的，应提交

市、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认定书或鉴定书。

２．商品房交付后，实测建筑面积与合同约定误差超过

±3%，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已约定可解除的，应提交规划设计

变更相关批准文件或测绘机构所出具的测绘成果报告。

３．因买受人出国留学或定居申请撤销合同网上备案的，

应提交国外入学通知书或定居许可证明、护照、公安出入境

管理部门和大使馆签证等相关资料。

４．因买受人工作调动迁出本市申请撤销合同网上备案

的，应提交双方单位转出和接受人事关系证明及接收单位所

在地社会保险缴纳证明。

５．因户口迁出本地申请撤销合同备案的，应提交户口

迁移证明等相关资料。

６．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内，买受人因购

房贷款未获批准申请撤销合同网上备案的，应提交贷款机构

未批准购房贷款的证明材料。

７．因买受人或其直系亲属患重大疾病急需医疗资金申

请撤销合同网上备案的，应提交关系证明、市级以上医院的

诊断证明、病历及治疗费用明细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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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（写明具体内容并提交相关

证据）。

本文件自 2018年 3月 1日施行，有效期到 2020年 2月
29日。

淄博市房产管理局

2018年 1月 29日

淄博市房产管理局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29 日印发


